
 

 

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

关系的安排》补充协议 

 

为进一步提高内地
1
与香港特别行政区（以下简称“香港”）

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水平，根据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《内地

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安排》”）

和 2003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《安排》附件的规定，双方决定，就

内地在货物贸易领域和服务贸易领域对香港扩大开放签署本协

议。 

 

一、货物贸易 

（一）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，内地对本协议附件 1中列明的

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。本协议附件 1 是《安排》附件

1表 1《内地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的产品清单》的补

充。 

（二）根据《安排》附件 2《关于货物贸易的原产地规则》

制定的本协议附件 1 中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载于本

协议附件 2。本协议附件 2 是《安排》附件 2表 1《享受货物贸易

优惠措施的香港货物原产地标准表》的补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安排》中，内地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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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贸易 

（一）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，内地在《安排》附件 4《关于

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》的基础上，在法律、会计、医疗、

视听、建筑、分销、银行、证券、运输、货运代理等领域对香港

服务及服务提供者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，扩大香港永久性

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的地域和营业范围。具

体内容载于本协议附件 3。 

（二）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，内地在专利代理、商标代理、

机场服务、文化娱乐、信息技术、职业介绍、人才中介和专业资

格考试等领域对香港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和放宽市场准入的条

件。具体内容载于本协议附件 3。 

（三）本协议附件 3 中的建筑领域的承诺和分销领域的部分

承诺已自 2004 年 8 月 28 日起实施。具体见本协议附件 3 建筑及

相关工程服务和分销服务的具体承诺。本协议附件 3 中香港银行

内地分行从事代理保险业务的承诺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（四）本协议附件 3 是《安排》附件 4 表 1《内地向香港开

放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》的补充和修正。两者条款产生抵触时，

以本协议附件 3 为准。 

（五）本协议附件 3中的“服务提供者”，应符合《安排》附

件 5《关于“服务提供者”定义及相关规定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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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《安排》附件的补充和修正 

（一）将《安排》附件 1《关于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实施》第

五条第（三）款第 2 项修改为：对拟生产的货物，根据双方达成

的一致意见，内地将有关货物清单补充列入《安排》附件 1 表 1，

将有关货物的原产地标准补充列入《安排》附件 2 表 1。申请企

业正式投产后，经香港工业贸易署和香港海关核查，由香港工业

贸易署通知商务部，经双方共同确认后，内地即根据香港发证机

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，准予有关货物按照《安排》零关税进口。 

（二）在《安排》附件 5《关于“服务提供者”定义及相关

规定》第三条第（一）2 款第（2）项下增加以下内容：提供航空

运输地面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获得香港从事航空运输地面

服务业务的专门牌照，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 年以上（含 5 年）。 

 

四、附件 

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 

 

五、生效 

本协议自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本协议以中文书就，一式两份。 

本协议于二○○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香港签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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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

商务部副部长   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

 

 

 

 
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